社團法人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

2024島嶼音樂祭消費爭議團體訴訟
報名參加應注意事項：

注意事項
一、受理對象、報名截止時間、收件方式及權益規定
1.受理對象：購買門票(含網路購票)並已完成付費者。

2.收件截止時間：114年 12 月15日（以郵戳日期為憑）。

3.收件方式：（請務必備妥相關文件）
  請申請人將所需相關文件(詳閱注意事項二)逕寄至台灣消保協
  會(806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355號6樓之2)統一處理。

4.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0條規定，本件團體訴訟須有20人以上受害消
  費者參加，始可提起對業者請求損害賠償。訴訟結果所得之賠償於

  扣除相關必要費用後，將按比例交付申請人。
二、參加團訟應備齊的文件（相關文件可連結行政院
    消費者保護處或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網站下載）：
※請寄出前務必逐一打勾，以確認文件是否準備齊全，若資料未齊全恕不受理。
  所附文件資料或影本，一律以A4大小印出。
□ 1.團體訴訟請求人基本資料表_正本（請據實具體完整填寫）
□ 2.請求權讓與同意書_正本（本人及未滿18歲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均須親自簽名與蓋章。）     

□ 3.未與業者達成和解切結書與提供個人資料同意書_正本
□ 4.申請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
□ 5.入場票券正本與購買證明影本
□ 6.其他損害之證據資料影本（其他損害之證明文件）
三、 「團體訴訟請求人基本資料表」、「請求權讓與同意書」、「未與業者達成和解切結書及個資使用同意書」、「案情調查表」之填寫說明及注意事項：
 1.各書表申請人均應親自簽名蓋章，申請人若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時，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或經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。

 2.請務必逐一並依實際情形填寫，若相關資料未齊全者，會影響整
個資料整理與訴訟之進度，或被列為不具求償資格者，敬請理解
並配合。

    3.損害項目欄位如不敷使用，請另行以書面具體表明。

    4.所檢附之證物應與「證物名稱與數量」欄記載相符。

    5.所附文件資料請一律以A4大小列印，以利訴訟書狀裝訂。
四、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告知事項

社團法人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針對向本會登記辦理團體訴訟案件之消費者，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「個資法」）規定，告知事項如下：
1. 本會係依個資法蒐集消費者個人資料之單位。
2. 本會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，僅為受理消費者讓與請求權後，於辦理團體訴訟案件之必要範圍內使用。
3. 本會所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包括其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性別、年齡、職業、連絡地址、聯絡電話號碼、電子郵件地址辦理團體訴訟案件所需要之資料等。
4.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，依據個資法規定，可行使下列權利：
一、查詢或請求閱覽。
二、請求製給複製本。
三、請求補充或更正。
四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
五、請求刪除。
5.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其個人資料予本會，惟本會倘若因此而無法據以受理及辦理團體訴訟案件時，得停止或拒絕該個案之相關協助。
※申請書面與訴訟所需正本證物應繳附正本，如須留存請消費者自行影印或拍照留底。

※提出申請前請務必逐一確認文件是否齊全，若資料未齊全恕不受理，請於接獲本會通知後7日內自行到本會取回。

※本團體訴訟終結後將於本會網站公告訴訟結果，申請人如須取回證物原本，請於公告後3個月內自行來會取回。
